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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是個由多元族群組成的國家，尤其自 1990 年代起，臺灣的「跨國婚姻」

現象已逐漸增加與愈趨普遍。如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21）的最新統計，東南亞

女性與臺灣男性結婚的人數，於 2021 年已近 57 萬人，儼然成為臺灣四大族群外

（外省、閩南、客家與原住民族）的第五大族群。再者，新住民女性所生子女的

人數亦有增加之趨勢，例如，於 108 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讀中小學人數已達 31

萬餘人，約占臺灣全體學生總數的 7%（教育部，2021）。這樣的趨勢，使得學界

開始關注新住民族群，並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於此，不免令人好奇，過往新住

民族群相關研究，體現出何種趨勢？伴隨著政府逐步推動各項新住民族群政策，

新住民的生活處境是否有變化？再者，未來可資研究的焦點可能為何？為回答前

述問題，本文首先回顧與評析過去新住民族群相關研究與政策作為；次者，再從

中試提幾個可能的研究方向，俾供教育研究者參考。 

二、「新住民族群」研究趨勢與政府作為：從「劣勢論點」走向「中

立論點」 

(一) 早期研究：「劣勢論點」傾向 

隨著新住民女性及其子女人數愈趨增加，勢必對臺灣人口組成結構有所影

響。想當然爾，有關新住民女性的生活適應情形及其子女學習狀況，亦受到教育

學界廣泛討論。但已有學者注意到新住民族群的早期研究（約大量出現於 2000

年左右），恐帶有不當研究立場。具體言之，就「新住民女性」的研究而言，研

究多集中於指出如適應不良與受歧視（呂美虹，2001；邱琡雯，2000）、中文能

力不佳（夏曉鵑，1997）、文化與認同挑戰（王雅芬，2005；蔡雅玉，2001）等

等。至於「新住民子女生活情形」之研究，則同樣有適應不佳（林磯萍，2003）、

學業成就低落（柯淑慧，2004；鐘文悌，2005）等。 

此意味著早期有為數不少的「新住民女性及其子女」研究，皆直接或間接（有

意或無意）幫新住民女性及其子女貼上「問題重重」或「亟待改進與矯正」之「標

籤」，型塑出是有問題的「次等公民」印象，此種採取「劣勢/缺陷論述」的觀點，

其實透露著研究者以「居高臨下」姿態進行研究之偏頗立場（楊巧玲，2021；劉

慈惠，2000），更甚者，成為一種「染黑型研究」（black research）（鄭英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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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作為：臺灣新住民族群相關政策與計畫 

鑑於早期新住民女性及其子女的種種研究成果，一直以來，政府制定許多政

策及計畫方案，希冀能改善其不利地位。具體來說，一者，致力於破除前述種種

「污名化」，如在稱呼部份，於政府相關官方文件，逐步將「外籍新娘」改成「外

籍配偶」、「新移民」乃至「新住民」，以降低「他者」（otherness）的意味；二者，

近年最具代表性的政策，或可以行政院（2016）公布的「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

為主。搭配「新南向政策」，教育部（2021）持續推動「新南向人才培育計畫」，

亦於 2011 年修正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納入「新住民

語文」1；內政部移民署（2021）也持續實施「新住民及其子女海外培力計畫」。

很顯然，在學界群策群力的研究以及社會輿論下，政府確實有政策作為，體現出

教育研究與教育決策的相輔相成關係（王文科，2001；潘慧玲，1999）。 

(三) 當前研究趨勢：「中立論點」 

有別於過往「染黑型研究」，開始有研究者為新住民族群辯駁，呈現出「漂

白型研究」之意味（white research）（鄭英傑，2017）。例如，有不少研究指出，

臺灣東南亞女性新住民家庭的種種「問題」，原因並非全然來自於「新住民女性」，

而是「臺灣男性」（余淑貞，2006）；再者，新住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也與「種

族」無必然關係，其學業表現也並不遜於臺灣學生（吳毓瑩、蔡振洲，2014）。

從這些研究看來，新移民女性及其子女有所謂各種生活或課業問題，導致臺灣人

口素質低落云云，恐為「社會建構」而來，並無紮實研究做為基礎（夏曉鵑，2003）。

易言之，種種對於新住民女性及其子女的不當論述，皆可能是意識型態下的產物。

畢竟造就此種情形之因，仍可能夾雜其他因素，而非單一「種族」因素使然。  

可見，在各項新住民族群研究與政策作為的相互辯證，「新住民女性及其子

女」的生活與求學情形，相較於前，於某種程度上，應已有所改善。未來，在從

事該類研究時，或可再留意兩件事，方更能讓研究跳脫「黑」與「白」之框架，

而更趨於中立論點之「灰色型研究」（grey research），具體言之，第一，不該再從

「劣勢觀點」出發，需避免使用「問題」、「困難」等具負面意味之用字，而應採

用「中立」字眼，如「情形」、「情況」的「了解」，或者「關係」之「探討」等，

並以「雙面俱陳」方式進行研究；第二，亦需考量各種社會文化因素的「多維盤

錯」（intersectionality）關係（如階級、性別與族群），避免落入單一因素決定論。

或許如此，才能讓社會大眾乃至於特定群體的人，不會一直被「提醒」與「複習」：

 

1 依現行課綱規定，初期開設語別以目前在我國婚姻移民及其二代子女中，人數最多的越南、印

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地區七國的官方語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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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我是有問題的」（鄭英傑，2017）。 

三、結語：未來可能研究方向 

植基於前述討論，臺灣新住民族群的研究儼然需要不同之研究視角，方得擺

脫「滾雪球般的標籤化作用」（鄭英傑，2017）。據此，以下試提兩個可能的研究

方向，俾供教育研究者參酌： 

(一) 族群社會正義的檢證：不同世代新住民的社會階層地位之差異？ 

自 1990 年代後，新住民人數逐年增加，若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提供的數據，

至 2004 年時，人數為 336,483 人。若依照臺灣學制進行合理推論，這群新住民

子女已然大學畢業（約 22 歲）。然而，若檢視過往文獻，似仍甚少關注這群進入

職場的新住民子女。因泰半研究仍多聚焦於新住民子女於「校內」的學習情形，

至於畢業後的「校外」狀況，則較少受到討論。是以，應有補足這方面研究的價

值。其中，有關新住民與上一代之間的「社會階層地位」差異，或許值得深入探

究。 

詳言之，有關某特定族群是否被平等對待？族群「社會正義」是否獲得實踐？

或可從同一族群不同世代的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窺知端倪。因為，根

據教育社會學的觀點，如果社會體制堪稱公平與開放，行動主體即能憑藉自己的

努力與才能，獲致相對應地位，此即為教育的「選擇」（selection）功能（Parsons, 

1959），亦是「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體現；反之，如果行動主體囿於家

庭背景之累（或得於家庭背景之助），而獲得與其父母相若之社會階層地位，則

為一種「再製」（reproduction）（Bourdieu & Passeron, 1977；Bowles & Gintis, 1976）。

若回顧過往探究不同世代「社會階層」變化之研究，或可以 Blau 與 Duncan（1967）

所提出的「地位取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為代表（如圖 1 所示）。在

臺灣學術界中，亦有為數不少研究，援引「地位取得模型」來解釋臺灣民眾不同

族群的家庭背景、教育成就與社會階層化之間的關係（黃毅志，1990、1995；蔡

淑鈴、翟海源，1992、1993；薛承泰，1995）。 

 
圖 1 Blau & Duncan 之地位取得模型 

 

2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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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這些研究僅集中於探討外省、閩南、客家與原住民等四大族群，較

少研究聚焦於臺灣第五大族群-「新住民」的社會階層地位變化。若推敲可能原

因，或許在於這群新住民子女尚未長大進入職場，故還無法進行「族群際比較」

（包括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與新住民），更無法進行不同世代新住民之「族

群內比較」。但是，如今已歷經 30 個年頭，或許正是進行跨世代比較的不錯時

機，也可藉此機會，再次審視臺灣在推動這麼多的族群相關政策後（尤其是新住

民方面），是否達到族群社會正義之目標。 

(二) 「眾聲喧嘩」或「各說各話」：2030 雙語政策下「新住民語」之定位？ 

當構成社會的族群愈趨多元，如何在「個殊性」中找尋「共通性」，以便維

持政權穩定，誠為每個國家政體之挑戰。當前臺灣已然是個多元族群共存的社會，

如何維持不同族群共同生活與成長，不管是哪個政黨執政，都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其中，在諸多政治手段中，犖犖大者，或可以「語言」為代表。根據 2019 年公

布的《國家語言發展法》3，「國家語言」係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與

臺灣手語。此等法律宣示，於某種程度上，應也能讓臺灣社會五大族群之一的「新

住民語」逐步獲得正當性。然而，臺灣政府於 2018 年公布之雙語國家政策，則

宣示透過雙語國家政策，打造臺灣成為雙語並行的國家，更企圖讓英語變成國人

慣用語之一（行政院，2018）。只是，弔詭之處，在於臺灣哪個族群的自然語言

為英語？ 

可見，臺灣社會的「個殊語言」與「共通語言」，隨著多元化以及全球化的

影響（或逼迫）下，雖百花齊放，但也開始夾雜邏輯上的矛盾（鄭英傑，2021）。

針對此狀況，若拉回到新住民族群，或有兩種主題可資研究。一者，好不容易逐

漸成為國家語言之一的「新住民語」，在 2030 雙語政策獨尊「英語」的「陽謀」

下，是否會再次陷落於「語言位階」之戰（但這次至少已經與「普通話」、「閩南

語」、「原住民語」、「客家語」合為同一陣線），有待更多研究挹注；二者，雖然

政府努力將國家語言搭架於原生族群的自然語言之上，但新住民族群的後代對於

「新住民語」的「認同感」（甚或透過語言而衍生的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相信

也是不容忽視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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